
附件 2-1：

绩效管理项目基本情况表

项目单位（盖章）：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项目名称 闵行区 2017 年事中事后综合监管专项

项目类别
一次性项目 ■

经常性项目 □

项目概况

简介

项目立项程序和依据描述（提供书面文件）

1、立项程序

为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关于“先照后证”改革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意见》（国发〔2015〕62 号）

提出的构建事中事后监管机制的要求，深入开展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创新，完善事中事

后监管，加快形成以综合监管为基础、专业监管为支撑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构架，2016 年上海市开展了

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平台建设，通过上海市事中事后综合监管系统的建设，创新市场监管体制机制，加强信

息互联共享，完善信用监管机制，提高监管效能。

根据市政府整体工作方案的要求，上海市 16个区都需开展区事中事后监管子平台的建设工作。全市

各监管部门都要加强信息共享，充分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形成综合监管和专业监管合力，探

索符合政府职能转变要求的综合执法和事中事后监管体系。

上海市事中事后综合监管系统采用“1+16”的架构模式，分为市级系统和区级系统两个层面，通过统

一的数据标准和规范，实现市区两级互联互通，上通下达。市局负责市级层面的系统建设，形成统一的数

据标准和业务规范，区县负责区级层面的系统建设，根据区县特色明确监管内容。本项目针对区级层面的

事中事后综合监管系统建设，遵循上海市企业事中事后综合监管系统的统一规划与标准规范，实现与市级

系统在业务、数据、应用上的全方位衔接。

闵行区根据国发〔2015〕62号的精神，以及上海市事中事后综合监管系统的总体建设要求，由闵行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市场监管局”）牵头，负责统筹协调项目建设与推进的各项工作，明确

相关工作任务、部门分工及具体内容，管理平台运行相关事宜。在闵行区网上政务大厅的建设框架下，以

闵行区法人库为支撑，以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标识，构建集信息归集、监管措施、共享应用为一体的

综合信息化系统，实现企业信息统一归集共享、政府部门监管履职与业务协同、社会力量参与信用监督，

为构建与现代商事制度相适应的市场监管体制机制，和形成完善的事中事后综合监管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另外，区府办负责督促检查、考核评估等工作；区审改办依据《上海市相关行业、领域、市场事中事后监

管工作方案清单》（沪审改办〔2016〕1 号）的要求，审核各行政管理部门的许可清单、监管清单，指导

推进行政许可、行政监管、商事制度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等工作；区科委负责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平台立项

审批，保障与区相关平台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区财政局负责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平台开发建设、日常运

行等经费保障；区政府法制办负责指导审核平台相关配套文件、各行政管理部门的处罚清单。其他各行政

管理部门为平台建设参与单位，按各自部门职能分工，分头推进相关工作。

2、立项依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5〕51号）

（2）《国务院关于“先照后证”改革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意见》（国发〔2015〕62 号）

（3）《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

发〔2016〕33号）

（4）《关于本市贯彻国务院发布的〈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4〕69号）

（5）《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先照后证”改革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见》（沪工商管〔2015〕

241 号）

（6）《2016 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

（7）《上海市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平台建设工作方案》（沪府办发〔2016〕29号）



（8）《市场监管局关于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平台建设立项的请示》

（9）《关于<上海市闵行区企业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平台建设工作方案>立项的请示》（闵市监企〔2016〕

38 号）

（10）《闵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闵行区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平台信息归集管理实施意见>的通

知》（闵府办发〔2016〕83 号）

（11）《闵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闵行区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平台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闵府

办发〔2016〕65 号）

（12）《闵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抄告单》（闵府抄〔2016〕162 号）

（13）《区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子平台建设规范》

（14）《闵行区企业事中事后综合监管系统可行性研究报告》

（15）《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发展研究中心关于闵行区企业事中事后综合监管系统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评估意见》

（16）《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平台建设涉及区级部门工作内容》

项目实施的组织管理情况、资金安排和预算执行情况（提供书面文件）

1、组织管理

（1）建设参与单位

区市场监管局为牵头单位，承担主体责任，负责统筹协调项目建设与推进的各项工作，明确相关工作

任务、部门分工及具体内容，管理平台运行相关事宜。

区府办负责督促检查、考核评估等工作。

区审改办依据《上海市相关行业、领域、市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方案清单》（沪审改办〔2016〕1 号）

的要求，审核各行政管理部门的许可清单、监管清单，指导推进行政许可、行政监管、商事制度改革、政

府职能转变等工作。

区科委负责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平台立项审批，保障与区相关平台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

区财政局负责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平台开发建设、日常运行等经费保障。

区政府法制办负责指导审核平台相关配套文件、各行政管理部门的处罚清单。

其他各行政管理部门为平台建设参与单位，按各自部门职能分工，分头推进相关工作。其他各行政管

理部门负责厘清部门监管职责及执法依据，对每一项行政权力编制业务手册，逐项分类制定具体的事中事

后监管制度，明确监管职责权限、程序、方式和手段，规范监管行为；负责履行事中事后监管措施、提供

行政许可、行政监管、行政处罚信息。

（2）实施单位

“上海信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前期咨询单位，进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为系统开发单位，为本项目进行应用系统开发以及设备购置。

“上海信息系统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为监理单位，为本项目提供监理服务，对建设过程中的进度、质

量进行实时把控。

系统安全测评和软件测评单位，为本项目提供安全测评和软件测评服务，目前尚未确定供应商。

2、资金安排和执行

本项目总预算 536.75 万元，其中 2017 年预算安排 268.38 万元，2018 年预算安排 268.37 万元，由

区财政全额安排。截至 2017 年 8 月 31日，实际支出 261.71 万元，预算执行率 97.51%。经费用于区级层

面的事中事后综合监管系统建设，建设内容包括应用系统开发、系统软件购置、安全设备购置、其他工作

（包括前期咨询、工程监理、系统集成、安全测评、软件测评）。

项目设立要解决的问题（目的）（提供书面文件）

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平台是全区统一的监管信息共享和业务联动平台，其功能是实现各领域监管信息的

实时传递和无障碍交换，为本区有关部门在实施综合监管过程中的协同工作提供支撑。是本区落实“证照

分离”改革和建立事中事后监管体系的重要抓手，是网上政务大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人库的重要应用。

通过本项目建设，为区内各监管职能单位提供企业协同监管，加强行政监管的效率，降低各监管单位对企

业的重复监管、无效监管，以及加强对区内企业事中事后的监管，及时发现、处置各类企业的违法、违规

行为，从而减少或降低消费者或经济活动中的各项经济损失。



项目绩效目标（提供书面文件）

按照统一的数据标准和业务规范，建设闵行区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平台。通过市、区两级平台的对接，

实现全市综合监管信息的共享与应用，达到系统互联互通、信息上通下达。

项目起始日期：2017 年 1 月 1日

项目完成日期：2017 年 12 月 31日

项目总预算 536.75 万元 项目当年预算 268.38 万元

项目上年预算额 - 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

项目资金构成情况

区级财政预算安排：268.38 万元

镇级财政配套安排：

其他自筹资金安排：

项目负责人 陈明洲 联系电话：18116072581


